
憲法確立一國憲
制秩序，是維護國家安
全的最高法律規範。我
國憲法建構的國家憲制
秩序，以堅持中國共產

黨領導為核心規範。這適用於包括香港、
澳門特區在內的全國所有區域。香港國安
法的制定實施，正是為了維護以中國共產
黨領導為核心的國家憲制秩序。

一、憲法確立了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
核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制秩序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其首要功能
是以最高法的形式確立國家憲制秩序，為
政權提供最高法律依據。我國憲法序言（以
下簡稱 「序言」 ）以最嚴謹的語言講述了
國家憲制秩序的形成及其核心規範要求。

（一）憲法序言明確了中國共產黨領
導是我國憲制秩序的核心和基礎

序言以高度統一的歷史、政治、法理
邏輯，以極為精煉嚴謹的語言，講述了我
國憲制秩序形成、發展、核心規範、底層
邏輯等重大敘事。第5段詳述了中國共產黨
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豐功偉績。中國共產黨得到中國各族人民
的擁護支持，經過長期浴血奮戰打下了江
山，建立了人民政權，具有無可置疑的正
當性、合法性、權威性。沒有中國共產黨，
就沒有新中國的誕生及其憲制秩序的產生。
第6段歸納了建立新中國後，中國共產黨領
導中國各族人民取得的輝煌成就。第7段鄭
重宣示，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就必
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唯有如此，才能

使命必達。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以
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核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制秩序最核心的要求和最鮮明的特點，
這是整部憲法的靈魂。

（二）憲法正文進一步以最高法律規
範的形式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
地位

在憲法序言確立了以中國共產黨領導
為核心的國家憲制秩序基礎上，憲法正文
對此加以進一步明確，作出規範性的規定。
憲法第一條第一款明確了國家性質。工人
階級領導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因為中國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第二款明確
了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
制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兩個重要的國家制度，
說明中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也不可分割。
憲法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
度。

二、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我國制定
所有維護國家安全法律的根本指導原則

我國憲法確立的憲制秩序，以中國共
產黨領導為核心規範。這是我國制定實施
所有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法規的根本指導原
則和最重要的目的。我國刑法以保衛國家
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
義制度為任務。刑法分則以 「危害國家安
全罪」 作為首章，足見此類犯罪行為的危
害性之大、對憲法的破壞性之深。2015年
制定的《國家安全法》及其他國安法律法
規，也都是為了維護國家憲制秩序，確保

國家根本制度不被攻擊、破壞或顛覆。任
何組織或個人從事攻擊、破壞、顛覆行為，
都是重罪，需要嚴懲。

三、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的宗旨就是
為了落實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核心的國家
憲制秩序

憲法是國家主權最集中的法律體現。
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首先就是恢復
憲法對香港的政治法律效力。憲法連同根
據憲法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同時在香港生效。
基本法對香港的效力，源於國家憲法對香
港的效力。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特區
的憲制基礎，確立了特區的憲制秩序。香
港必須以憲法為最高憲制規範，以此成為
國家憲制秩序下的特區。

一個時期，由於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不健全，反中亂港勢
力肆意挑戰、破壞國家憲制秩序。其本質
就是不承認香港回歸的事實、不接受憲法
及憲法確立的國家憲制秩序。其最終目的
是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因為中國共產
黨領導是國家憲制秩序最核心、最重要的
內核。

（一）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的目的就
是為了貫徹落實國家憲法

2020年5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
委員長王晨作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
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
的說明時指出，必須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改變香港在國家安全領域長

期 「不設防」 狀況，在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的軌道上推進維護國家安全制度建設，加
強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確保香港 「一國兩
制」 事業行穩致遠。全國人大的相關決
定，就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作出制度安排。這一制度
安排，符合憲法規定和憲法原則，進一步
貫徹落實了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
定。決定作出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即着手
起草工作。6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作關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法（草案）》的說明時，強調即將制定的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是十三屆
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精神和《決定》內容的
全面展開、充分貫徹和具體落實，是香港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安排的法律
化、規範化、明晰化。6月30日，香港
國安法獲得全票通過，並在香港刊憲實
施。制定香港國安法，就是要進一步在香
港落實憲法確立的國家憲制秩序，在香港
進一步打擊挑戰國家憲制權威、顛覆國家
根本制度的行為，使香港真正納入中國憲
制秩序當中。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顛覆
國家政權罪即是對憲法序言和第一條的落
實。

中國憲制秩序最核心的內容就是確立
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中國共產黨過
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最高領導力量。就像我國維護國家安
全的其他立法一樣，這同樣是香港國安法
的立法精神和宗旨。

（二）白皮書鮮明指出反中亂港勢力
實質上是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破壞
國家根本制度

今年2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
《 「一國兩制」 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
踐》白皮書鮮明指出，堅持把政治安全擺
在首位，是新時代中國國家安全的生命線。
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權安全和制度安全。
反中亂港勢力攻擊特區政權，實際是妄圖
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破壞國家根本制度。
「一國兩制」 下維護政權安全，不僅要維
護香港特區的政權安全，全面落實 「愛國
者治港」 原則，確保特區管治權牢牢掌握
在愛國者手中，而且要維護憲法確立的國
家根本制度和國家政權的安全。在這個大
是大非問題上，必須立場堅定、旗幟鮮明，
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經過長期艱難探索，中國人民堅定選
擇了中國共產黨，通過憲法建立了以中國
共產黨領導為核心的憲制秩序。中國共產
黨105年的實踐證明，只有堅持中國共產
黨領導，中國才能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
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優勢。

一個國家，一部憲法，一套憲制秩序。
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回歸完成了香港憲制秩序的巨大轉變。
香港社會要真心實意接受、敬畏、維護全
國人民制定的國家憲法以及由此確立的憲
制秩序，與一切攻擊、破壞、顛覆行為作
堅決鬥爭。

清華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法學
院教授

香港國安立法的宗旨是維護國家憲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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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

從百年大黨六大優秀特質 讀懂香港未來發展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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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
總書記深刻總結中國共產黨
百年奮鬥鑄就的六大優秀特
質，深刻解答了 「中國共產

黨為什麼能」 的時代命題。這六大特質既
是百年大黨永葆生機的核心密碼，更是理
解國家發展邏輯、把握香港前途命運的關
鍵鑰匙。對於立足 「一國兩制」 、身處國
家發展前沿的香港而言，讀懂這六大特質，
不僅是讀懂國家發展奇跡的底層邏輯，更
為香港破解發展難題、融入國家大局、續
寫繁榮新篇提供了清晰指引與深刻啟示。

矢志追求真理，始終把準前進方向，
是香港行穩致遠的根本遵循。中國共產黨
始終以科學真理為指引，堅持實事求是、
與時俱進，在百年征程中牢牢把握歷史發
展的正確方向。對香港而言， 「一國兩制」
是經過近三十年實踐檢驗、契合香港實際、
維護香港整體利益的科學制度，是香港獨
一無二的制度優勢與發展底氣。過去數年，
香港一度因各種問題而偏離發展正軌，經
濟停滯、內耗不斷，嚴重消耗城市元氣。
而隨着香港重回正軌、重回穩定發展航道，
社會復甦、經濟回暖、民生改善的事實充
分證明：堅守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就是香港發展最穩妥、最正確的道
路。香港須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嚴守法治與底線，緊跟國家發展
步伐，在大時代、大格局中穩步前行，守

護來之不易的穩定繁榮局面。
深深植根人民，始終擁有堅實根基，

是香港繁榮發展的力量源泉。中國共產黨
百年奮鬥的核心底色，就是始終心繫人民、
依靠人民、服務人民，把民眾福祉作為一
切工作的出發點與落腳點。香港是全體香
港市民的家，發展的根本目的，是讓市民
安居樂業、共享繁榮。長期以來，香港面
臨住房緊張、青年向上流動空間不足、基
層民生保障有待提升等深層次問題，這些
民生痛點，正是香港社會突破瓶頸的核心
着力點。借鑒百年大黨植根人民、造福人
民的執政理念，愛國愛港從政者更應堅持
以民為本，聚焦基層訴求、回應青年期盼、
破解民生難題，團結一心，把資源與心力
投入惠民利民、提振經濟、改善民生的實
事之中，凝聚全社會團結奮鬥的共識，讓
廣大市民成為香港發展的最大受益者與堅
定支持者。

勇擔歷史使命，始終掌握戰略主動，
是香港服務大局的核心底色。一個城市的
長遠發展，從來離不開清晰的時代定位與
歷史責任，唯有立足大局、主動擔當，才
能掌握發展主動、實現長遠繁榮。回歸之
後，香港不再是孤立的城市發展個體，而
是國家發展、民族復興進程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一環， 「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
要求」 。身為國家對外開放的窗口、聯通
內地與世界的橋樑，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
核心城市，香港擁有無可替代的戰略價值。

過往經驗證明，香港越是主動融入國家大
局、配合國家發展戰略，越能釋放自身優
勢、收穫發展紅利。未來香港更要跳出狹
隘的地域思維，放下短期的局部考量，主
動對接國家發展所需，發揮自身國際化、
專業化、法治化的獨特優勢，在對外經貿、
文化交流、金融開放等領域主動作為，以
擔當贏得機遇，以服務大局成就自身更高
質量的發展。

順應發展潮流，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是香港保持優勢的核心密碼。時代發展從
來不會停滯不前，善於把握趨勢、順勢而
為，才能搶佔先機、長盛不衰，這也是國
家持續進步的重要原因。向來務實靈活的
香港，歷來善於緊跟時代浪潮、捕捉發展
機遇，過去正是緊抓全球化、自由貿易的
發展風口，一躍成為舉世聞名的國際金融、
貿易、航運中心。如今全球發展格局迎來
巨變，數字經濟、綠色經濟蓬勃興起，大
灣區融合發展、國家高質量發展戰略全面
推進，這是香港全新的重大發展機遇。香
港不能固守舊有發展模式、依賴傳統路徑，
而要主動擁抱新趨勢、適應新變化，積極
融入大灣區發展體系，對接國家新產業、
新經濟發展布局，升級自身專業服務體系、
強化聯通世界的獨特角色，緊跟時代步伐
迭代發展，持續保持香港的國際競爭力與
獨特優勢。

敢於善於鬥爭，始終保持必勝信心，
是香港突破瓶頸的動力支撐。百年以來，

國家發展從來不是一帆風順，正是憑藉迎
難而上、永不言敗的拚搏意志，才能一次
次化解危機、突破困局，穩步邁向繁榮穩
定。這份鬥爭精神，同樣適用於香港的城
市發展。香港由一個小漁港蛻變為國際都
會，靠的正是一代代港人刻苦奮鬥、靈活
變通、敢闖敢拚的拚搏底色。踏入新時代，
香港面對的發展挑戰愈發多元，外有地緣
政治風險上升、區域城市競爭加劇，內有
產業結構單一、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等問題。
面對重重考驗，香港最需要的就是堅定信
心、勇於突破。社會各界要團結一心，堅
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應對外部
風險挑戰，直面發展深層次問題，不畏難、
不退縮，以靈活應變的思維、迎難而上的
魄力，堅守原則、堅定方向、堅持不懈，
讓香港在激烈競爭中重拾發展動能、穩固
領先優勢。

注重強健自身，始終充滿生機活力，
是香港長治久安的堅實保障。長遠的繁榮
穩定，從來不是得來容易、一勞永逸，唯
有不斷自我完善、補足短板、強化實力，
才能始終保持活力、行穩致遠。這一發展
道理，完全契合香港的城市治理與社會建
設。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法治根基
穩固、市場環境成熟、高端人才匯集、國
際聯通便捷，這些都是香港立足競爭、實
現發展的底氣。但與此同時，長期積累的
民生短板、治理痛點、產業單一等問題，
也持續制約着城市的發展活力與上升空間。

對此，香港必須聚焦自身建設、深耕內功，
持續優化城市治理、提升施政效率，全力
解決市民最關心的住房、就業、青年發展、
基層福利等民生問題，與此同時積極培育
新興產業、優化營商環境、激活社會創新
動能。透過不斷自我革新、補短揚長，讓
香港始終保持蓬勃生機，築牢長治久安、
持續繁榮的堅實根基。

綜觀總書記闡述的六大優秀特質，層
次分明、循序漸進，完整構建了 「中國共
產黨為什麼能」 的核心邏輯，亦為新時代
香港繁榮穩定發展提供了行動指引：從 「矢
志追求真理，始終把準前進方向」 的道路
自信，到 「深深植根人民，始終擁有堅實
根基」 的為民初心；從 「敢於善於鬥爭，
始終保持必勝信心」 的拚搏精神，到 「順
應發展潮流，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的時代
視野；從 「勇擔歷史使命，始終掌握戰略
主動」 的大局擔當，到 「注重強健自身，
始終充滿生機活力」 的內生動力，六大特
質環環相扣，高度契合香港當前的發展現
實與未來需求。

站在新的發展節點，香港各界深刻領
悟六大特質的時代內涵，堅持正確方向、
厚植民生根基、勇於拚搏創新、緊跟時代
潮流、主動擔當使命、持續自我提升，必
能持續發揮 「一國兩制」 獨特優勢，破解
發展瓶頸、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讓
東方之珠在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持續閃耀、
再譜輝煌。

我國憲法確立的
國家根本制度是社會
主義制度，集中體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的本質屬性與價值

內核。憲法第1條第1款明確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

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
義國家。」 該條款從國體層面界定了我國
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確立了人民民主專
政制度，從根本上區別於資本主義國家。
第1條第2款進一步規定： 「社會主義制
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
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
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
義制度。」 這一規定不僅在規範層面確認
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地位，更通過將黨
的領導昇華為國家根本制度的本質屬性，
實現黨的領導與根本制度的有機統一，使
黨的領導居於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統領
地位，強化了國家根本制度的權威性、不
可動搖性與實踐保障力。

各國均以憲法確立根本制度
2018年憲法修改，將 「中國共產黨

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寫入憲法第1條，使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成為統領整個憲法的規範體系的核心，構
成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內在本質，即沒有
黨的領導，就不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我們要結合憲法文本，從體系解釋角度，
準確理解該條款的憲法內涵。王晨在《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
的說明》中提到， 「這一條修改的主要考
慮是：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是國家的最
高政治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憲法從社
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角度對堅持和加
強黨的全面領導進行規定，有利於在全
體人民中強化黨的領導意識，有效把黨
的領導落實到國家工作全過程和各方面，
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
進。」 這一修憲說明充分表明，堅持中
國共產黨領導與保衛社會主義制度具有
邏輯上的一致性。一旦脫離、否定黨的
領導，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根基就會瓦解，
必然走向偏離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
否定、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等同於從
根本上消解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根基，

本質上就是反對、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憲法因而也明確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
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世界各國均通過憲法確立其根本政治
制度，並借助法律體系保障國家制度的穩
定運行與憲法秩序的有效維護。以德國為
例，其 「防衛性民主」 原則明確要求：不
得假借 「自由民主」 之名，行顛覆自由民
主基本秩序之實。《德國基本法》第18條
規定： 「凡濫用言論自由（第5條第1
款）、學術自由（第5條第3款）、集會
自由（第8條）、結社自由（第9條）、
通信秘密（第10條）、財產權（第14條）
或庇護權（第16條之一），以攻擊自由民
主基本秩序者，得依法剝奪該項基本權利；
該剝奪決定及其適用範圍，須由聯邦憲法
法院作出裁決。」 此外，《德國刑法典》
第81條進一步規定： 「以暴力或暴力威脅
手段，意圖消滅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或推
翻依《基本法》確立的憲法秩序者，構成
『顛覆聯邦罪』 ，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我國憲法第1條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
和黨的領導地位具有不可挑戰性，必須堅
決維護。為切實 「保衛社會主義制度」 ，
憲法第1條第2款明確規定： 「禁止任何

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該條
款屬於憲法中的禁止性規範與防禦性規範，
以最高法律效力為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提供
基礎性、兜底性保障；其規範對象涵蓋所
有國家機關、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
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全體公民，設
定了具有普遍性、剛性且不可減損的憲法
義務，具有普遍約束力與強制力。任何旨
在顛覆、否定或實質性架空社會主義根本
制度的言行，均直接違反憲法第1條的規
定，構成對憲法秩序的根本性背離。

行使權利不能損害國家利益
為了落實憲法明確規定的 「禁止任何

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規範，
我國《刑法》第105條規定了顛覆國家政
權罪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 「組織、
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
制度的」 和 「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
進行刑事處罰。這意味着，任何試圖顛覆
或者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行為，同樣要
受到刑事處罰。香港國安法第22條規定，
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
下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

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一的，即屬犯
罪，其中第1項為 「推翻、破壞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
制度」 。社會主義制度是憲法第1條所明
確規定的根本制度，而堅持中國共產黨領
導是其本質特徵，因而，根據香港國安法
第22條的規定，任何人實施推翻、破壞憲
法確立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即構成顛
覆國家政權罪。

從各國法治實踐來看，公民依法行
使權利與自由雖受憲法和法律保障，但
任何權利的行使均以不損害國家利益、
社會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權益為前提，
並須恪守憲法確立的根本制度底線。我
國亦是如此。若公民藉言論、出版、結
社、集會、遊行、示威等基本權利形式，
公然宣揚推翻或破壞社會主義根本制度，
則已逾越憲法保護的權利邊界，構成對
憲制秩序的實質性威脅。對此類言行，
法律應予以禁止，並依法限制相關基本
權利的行使。這是現代國家普遍遵循的
法治原則，體現了權利保障與秩序維護
之間的合理平衡。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人民
大學 「一國兩制」 法律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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